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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饲料质量安全监测和抽样任务分配表

组织实施单位
监测任务 自治区本级监督抽样任务

监督抽查（批次） 风险预警（批次） 批次 送样时间

自治区饲料监测所 270 150 /

南宁市农业农村局 100 / 50（含单一饲料 5） 3月 20日前、9月 10日前各半

柳州市农业农村局 80 / 25 4月 10日前、9月 10日前各半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 80 / 25 8月 20日前

梧州市农业农村局 20 / 20（含单一饲料 3） 4月 10日前、9月 10日前各半

北海市农业农村局 50 / 20（含单一饲料 5） 4月 10日前

防城港市农业农村局 30 / 20（含单一饲料 5） 8月 20日前

钦州市农业农村局 50 / 20 8月 20日前

贵港市农业农村局 100 / 30（含单一饲料 3） 4月 10日前

玉林市农业农村局 90 / 30（含单一饲料 5） 4月 10日前

百色市农业农村局 50 / /

贺州市农业农村局 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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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单位
监测任务 自治区本级监督抽样任务

监督抽查（批次） 风险预警（批次） 批次 送样时间

河池市农业农村局 40 / /

来宾市农业农村局 20 / 15（含单一饲料 3批） 4月 10日前、9月 10日前各半

崇左市农业农村局 20 / 15（含单一饲料 3批） 4月 10日前、9月 10日前各半

合计 1050 150 270

备注：1.生产、经营、养殖环节抽样比例原则上为 5∶2∶3。
2.在送样时间前可分批送样，涉及分析保证值之内指标检测的，需确保保质期符合要求（8、9月份送样的不能提前到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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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检测项目

产品类型 自治区本级检测指标 市级检测指标

配合饲料、

浓缩饲料

和精料补

充料

猪、牛、羊及其他动

物饲料

铜、锌、铅、砷、镉、喹乙醇、喹烯

酮、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尼卡巴嗪、

盐霉素

铜、锌、铅、砷、镉、粗蛋白禽饲料

铜、锌、铅、砷、镉、喹乙醇、喹烯

酮、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氯霉素、

尼卡巴嗪

水产饲料

铜、锌、铅、砷、镉、喹乙醇、喹烯

酮、氯霉素、呋喃西林、呋喃妥因、

呋喃它酮、呋喃唑酮

宠物饲料 粗蛋白、粗脂肪、铅、砷、镉 粗蛋白、粗脂肪、铅、砷、镉

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

维生素预混合饲料
维生素 A、维生素 D3、维生素 E、维
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维生素 A、维生素 D3、维生素 E、维
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 铜、锌、铁、锰、铅、砷、镉

铜、锌、铁、锰、铅、砷、镉
复合预混合饲料

铜、锌、维生素A、维生素E、维生素B2、

维生素B6、赖氨酸、蛋氨酸、铅、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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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自治区本级检测指标 市级检测指标

单一饲料

动物源性
粗蛋白、铅、砷、牛羊源性成分（标

示含牛羊源性成分除外）
粗蛋白、铅、砷

植物源性和微生物

发酵类
粗蛋白、铅、砷 粗蛋白、铅、砷

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铅、砷、主成分（产品标准方法适用时）铅、砷、主成分（产品标准方法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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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检测方法、判定依据和判定原则

一、检测方法

GB/T 6432-2018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

GB/T 6435-2014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 8381.7-2009 饲料中喹乙醇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含第 1号修改单）

GB/T 8381.9-2005 饲料中氯霉素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21108-2007 饲料中氯霉素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串

联质谱法

GB/T 19423-2020 饲料中尼卡巴嗪的测定

GB/T 13079-2006 饲料中总砷的测定

GB/T 13080-2018 饲料中铅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13082-2021 饲料中镉的测定

GB/T 13885-2017 动物饲料中钙、铜、铁、镁、锰、钾、钠

和锌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14700-2018 饲料中维生素 B1的测定

GB/T 14701-2019 饲料中维生素 B2的测定

GB/T 14702-2018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中维生素 B6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17812-2008 饲料中维生素E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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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817-2010 饲料中维生素A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17818-2010 饲料中维生素D3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18246-2019 饲料中氨基酸的测定

GB/T 19684-2005 饲料中金霉素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20190-2006 饲料中牛羊源性成分的定性检测 定性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法

GB/T 20196-2006 饲料中盐霉素的测定

GB/T 22259-2008 饲料中土霉素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22262-2008 饲料中氯羟吡啶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30956-2014 饲料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测定 免

疫亲和柱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30957-2014 饲料中赭曲霉毒素 A的测定 免疫亲和

柱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法

农业部 783号公告-5-2006 饲料中二硝托胺的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法

农业部 1486 号公告-8-2010 饲料中硝基呋喃类药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农业部1862号公告-4-2012 饲料中5种聚醚类药物的测定 液

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农业部 2086 号公告-4-2014 饲料中氟喹诺酮类药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农业部 2086号公告-5-2014 饲料中卡巴氧、乙酰甲喹、喹烯

酮和喹乙醇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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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2349号公告-6-2015 饲料中硝基咪唑类、硝基呋喃类

和喹噁啉类药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农业部 2483号公告-8-2016 饲料中氯霉素、甲砜霉素和氟苯

尼考的测定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NY/T 725-2003 饲料中莫能菌素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NY/T 1372-2007 饲料中三聚氰胺的测定

NY/T 1946-2010 饲料中牛羊源性成分检测 实时荧光聚合

酶链反应法

NY/T 1970-2010 饲料中伏马毒素的测定

NY/T 2071-2011 饲料中黄曲霉毒素、玉米赤霉烯酮和 T–2

毒素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NY/T 3141-2017 饲料中 2，6-二甲基-3，5-二乙酯基-1，4-

二氢吡啶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饲料添加剂主成分的检测方法：采用相应饲料添加剂产品标

准中规定或推荐的检测方法。

二、判定依据

（ 一 ） 卫 生 指 标 。 饲料和饲料原料按照 GB 13078-2017《饲料

卫生标准》判定；饲料添加剂按照生产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判定。

（ 二 ） 质 量 指 标 。 按照生产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有效合同、

饲料标签和产品说明书上明示指标进行判定。如生产企业执行的

产品标准与明示指标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农业部公

告第 2625号）不一致，以其中较严格指标进行判定。

（ 三 ） 兽 药 和 非 法 添 加 物 。 按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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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兽药管理条例》《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

品种目录》（农业部公告第 176号）、《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

中使用的物质》（农业部公告第 1519号）、《关于停止生产、进

口、经营、使用部分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公告》（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194号）、《关于相关兽药产品质量标准修订和批准文号变更

的公告》（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46号）、《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

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号）、《饲

料原料和饲料产品中三聚氰胺限量值的规定》（农业部公告第 1218

号）判定。

三、判定原则

（ 一 ） 单 项 指 标 判 定

1.饲料产品的判定。各类质量指标及其卫生指标依据 GB/T

18823-2010《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执行。

2.饲料添加剂产品的判定。各类质量指标及其卫生指标不考

虑方法误差。

3.兽药的判定。超出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46号规定的，判定

为不合格。

4.非法添加物的判定。确认检测方法有定量限的以定量限为

判定限，超过定量限即判定为不合格；没有定量限的，以检测限

或检出限为判定限，超过检测限即判定为不合格。三聚氰胺的判

定按照农业部公告第 1218号判定。含有动物源性饲料原料的饲料

产品中检出氟苯尼考等允许在动物产品中有残留的兽药成分，应

综合考虑动物源性饲料原料在饲料产品中的添加比例和兽药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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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值，科学研判界定临时管理限量值后，作出合格或不合格

判定。

5.牛羊源性成分判定。牛源性成分、羊源性成分有一项为阳

性（高于 0.25%的检出限），则判定为不合格。使用实时荧光 PCR

方法时，设置 0.25%的阳性对照样，以实测 Ct值进行阳性或阴性

判定。

（ 二 ） 产 品 综 合 判 定 。 一项指标不合格即判定该批次产品不

合格。水分仅作计算使用，不纳入综合判定。

（ 三 ） 饲 料 和 饲 料 添 加 剂 产 品 标 签 中 分 析 保 证 值 之 外 的 指 标

判 定 不 考 虑 产 品 的 保 质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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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4 年全区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检工作规范

为了进一步规范全区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监督抽检行

为，确保全区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监测计划顺利实施，特

制定本规范。

一、抽样工作

（ 一 ） 抽 样 要 求

1.抽样单位要根据监督抽检计划精心组织，抽样前对抽样人

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抽样标准等培训。

2.抽样人员必须到现场抽样，现场抽样人员不得少于 2人。

3.抽样前应核查被抽样企业的许可证明文件及执行标准。对

非法生产的企业，生产、经营未经批准的产品，无标生产或执行

无效标准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不再抽取样品。

4.所抽样品须是在其成品库或自检合格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

取（养殖者自配料除外），并在规定的保质期内，同时满足检测

和异议期要求的时效。为确保在保质期内完成检测，各地抽样后

应及时送检测单位完成样品交接。

5.抽取牛羊饲料时应注意，其产品标签上标明产品中添加了

乳及乳制品的，不得抽取样品。

6.抽样方法按照 GB/T 14699-2023《饲料 采样》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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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抽 样 程 序

1.抽样人员应主动出示抽样文件和工作证件。

2.抽样人员应按程序进行采样、分样、编号、封样和留样。

包装好的样品应密封，防止样品在运输和交接过程中交叉污染和

包装破损。

3.抽样人员填写抽样单，抽样单信息应完整、准确，可追溯。

抽样人员和被抽样单位双方须对样品及抽样单信息进行核实，确

认无误后双方共同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抽样单一式三份，

第一份交检测单位，第二份留被抽样单位，第三份由抽样单位

保存。

4.抽样人员应将每个样品分为一式 4份（备份样品、检测样

品、复核检测样品及仲裁检测样品），其中 1份备份样品交由被

监督抽查企业留存，其余 3份由抽样单位负责送至检测单位和样

品保存单位（其中 1份送检测单位，1份复核检测样品和 1份仲

裁检测样品送自治区饲料检测所保存）。每份样品原则上不少于

500 g（固体）或者 300 mL（液体）并分别封样，送样时须将检测

样、复核样、仲裁检测样区分开。

5.抽样人员应向被抽样单位索取产品标签（养殖环节自配料

除外），产品标签需经被抽样单位盖章确认。在生产环节抽样时，

若抽取的产品执行企业标准，除索取产品标签外，还应向企业索

取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文本复印件，在标准文本中标明对应的被

抽产品的商品名称，并盖章确认。每个样品须附抽样相关资料（抽

样单原件及复印件、产品标签、企业标准文本复印件）并装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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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检测单位。

6.抽样人员在抽样过程中，应全面了解被抽样单位的生产、

经营、管理方面的情况，为管理部门提供参考信息。

（ 三 ） 拒 抽 处 理

对于拒绝抽样的单位，抽样人员应耐心做好工作，宣讲有关

规定，并阐明拒抽后果。如仍然不配合抽样工作的，抽样人员应

书面记录当时的情况，内容包括：单位名称、拟抽取样品名称、

拒绝理由、时间、地点、现场人员等。抽样人员须在书面记录材

料上签字并交检测单位，其产品按不合格处理。

二、检测工作

（ 一 ） 样 品 交 接 与 处 理

1.各抽样单位完成抽样数量后应及时送检测单位办理样品移

交手续，移交时应确保所抽样品距离保质期到期不少于 30天。

2.办理样品移交手续时，送样单位应提供样品清单，检测单

位接样人员应根据样品清单逐一核对样品编号、数量、封样状态

及抽样相关资料等，核对无误后填写样品交接单，办理样品入库，

及时安排样品检测工作。

3.每个样品制备、处理所使用的粉碎机应认真清洁干净后方

可再次使用，确保不造成交叉污染。

（ 二 ） 检 测 要 求

1.检测方法应按“监督抽检计划”中规定的相关标准执行。

2.检测准备

（1）检测人员应熟悉被检样品的检测方法标准，经培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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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2）检测用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有效期内；试剂和标准物质应

在有效期内；实验环境条件应符合检测要求。

3.检测过程控制

（1）在每个检测批次中应加入内控样品、参考物质或标准物

质进行质量控制。

（2）认真填写检测原始记录，字迹工整、清晰，信息齐全。

（3）准确使用计算公式、计量单位和相关符号，计算结果允

许误差应符合标准规定，保证数据处理和计算无误。

（4）对疑似阳性样品应进行复检。

（5）检测过程中发生异常情况（如停水、停电、仪器故障、

环境变化等）有可能影响检验结果的应按要求复检。

（ 三 ） 结 果 处 置

1.检测单位在上报检验结果前，应将检验结果通知被检单位。

2.检测单位对不合格产品检验结果通知书的发送应进行跟

踪，确认检验结果通知书送达被检单位。

（ 四 ） 复 核 检 测

1.申请复核检测要求。承检机构作出“不合格”检测结论的，被

监督抽查企业或对象可以自收到检测结论 5个工作日内，向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书面提出复核检测申请。承检机构作出“合格”检测

结论的，不再接受复核检测申请。

2.实施复核检测。复核检测机构由我厅从具有饲料质量安全

检测资质的单位中择优选择，指定其承担复核检测任务。复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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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样品由自治区饲料监测所提供，复核检测机构接样后 10个工作

日内作出检测结论，并出具检测报告，承检机构可以派员赴复核

检测机构实验室观察检测过程，但不得干扰复核检测工作。

微生物指标不合格、复核检测样品超过保质期、逾期提出复

核检测申请的，不予复核检测。

（ 五 ） 仲 裁 检 测

1.作出仲裁检测决定。被监督抽查企业或对象对复核检测结

果仍持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复核检测结果后 2个工作日内，书

面向我厅申请进行仲裁检测。我厅将组织有关专家于 2个工作日

内提出仲裁检测意见并作出是否进行仲裁检测决定。

2.实施仲裁检测工作。仲裁检测工作原则上由国家饲料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开展，仲裁检测样品由自治区饲料监测所

提供，仲裁检测工作应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将检验结论报自

治区农业农村厅。

三、工作纪律

（一）抽样和检测单位不得借监督抽检工作开展有偿活动。

（二）抽样和检测单位不得向被检单位收取抽检费用。

（三）对有关抽样方案、被抽样单位名单等具体安排应严格

保密。任何人不得泄露给任务下达部门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检测

人员在检验结果正式报出之前不得向检测单位以外的第三方透露

检验结果。

（四）已封样品在送达检测单位交接完成之前，任何人不得

擅自开封或更换，否则该样品作废，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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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发现抽样人员抽样行为不规范，应立即停止有关抽

样人员的抽样工作，并按有关规定及时纠正。

（六）检测人员不得编造、更改检测数据。

（七）抽样人员应衣着整齐，态度端正，秉公办事，严格执

法，树立良好形象。


